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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5）

公 佈

概要

茲提述諾基亞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刊發的報章公佈，內容有關諾基亞就數

目有限的諾基亞品牌的充電器展開充電器替換計劃。有關型號的充電器若插入

電源插頭而用戶觸摸若干內部組件，可能會有觸電危險。

本公司是該型號充電器的供應商。

就本公司所知，截至本公佈日期，概無報導因使用有關充電器而引至或指稱引

至受傷的事件。

本公司預期該意外不會對其財務及營運狀況或業務前景有任何重大影響。倘事

件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會通知其股東及投資者最新資料。

茲提述諾基亞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刊發的報章公佈（「諾基亞公佈」），內容有

關諾基亞展開充電器替換計劃。

諾基亞公佈中指出，諾基亞其中一名供應商所製造的數目有限的諾基亞品牌充電

器，其塑膠外殼會鬆脫及分離，露出充電器的內部組件。充電器若插入電源插頭

而用戶觸摸若干內部組件，可能會有觸電危險。因此，諾基亞展開替換計劃，建

議用戶免費替換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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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公佈所述充電器型號為AC-3E與AC-3U號（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至二零

零九年八月九日間製造）及AC-4U號（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至二零零九年十月

二十五日間製造），乃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製造。

根據諾基亞公佈，諾基亞並不知悉曾發生有關充電器的任何意外或受傷。就本公

司所知，截至本公佈日期，概無報導因使用有關充電器而引致或指稱引致受傷的

事件。

本公司正與諾基亞緊密合作處理事件，尤其是如何處理技術問題，以及如何改良

所涉及型號的充電器。

本公司預期該意外不會對其財務及營運狀況或業務前景有任何重大影響。倘事件

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會通知其股東及投資者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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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柯女士及孫一藻先生；非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及

吳經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育棠先生、Antony Francis MAMPILLY先生及梁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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